
大同市应急管理局文件

同应急发〔2024〕23号

大同市应急管理局

关于转发《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转发<煤

矿安全生产条例>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涉煤县(区)应急管理局、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，中煤资

源发展集团大同分公司：

现将《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转发<煤矿安全生产条例>的通知》

(晋应急发〔2024〕55号)要求转发你们，并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

下要求，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要提高认识。各级各部门，各主体公司要提高认识，把《煤

矿安全生产条例》 (以下简称《条例》)的宣贯工作作为当前的重

要工作来抓，要充分认识《条例》的重要性，《条例》的制定，是

推进煤矿安全生产依法治理的重要体现，进一步完善煤矿安全生产



法律法规体系，促进煤矿安全生产监管监察更好地融入国家治理体

系，更好地释放治理效能。

二要加大宣传力度。各级各部门要把当前正在开展“反三违、

提素质、控产能、遏事故”专项行动和煤矿岗位作业流程标准化工

作结合起来，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和矿山企业负责人、从业人员进行

系统学习，全面增强履职能力。要积极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

报纸、杂志、新媒体等各类媒介开展宣传工作。

三要搞好培训工作。各煤矿企业要扎实开展多样的培训工作，

利用班前会、微信工作群及电子屏、宣传栏等多种形式，全方位、

多层次对《条例》进行解读，积极营造全员参与、全员学习的氛围，

全面提升职工安全法治意识。

另，请各涉煤县(区)应急管理局、各主体公司将《条例》的

学习宣贯落实情况，于2月28日以总结形式书面报送市应急局煤矿

综合科。(电子邮箱： dtyjjmkzhk@126.com)

联系人：高翊宸

联系电话：0352-6241428

附件：《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转发<煤矿安全生产条例>的通知》

(晋应急发(2024)55号)

太同市应急管理局

2024年2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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